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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21年3月23日、2021年4月10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5日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

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3楼新闻中心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刘棠枝先生

7、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707,014,8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4885％。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659,838,6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05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

表股份47,176,2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3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1,316,7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663％。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140,5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2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

份47,176,2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365％。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赖伟德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

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刘棠枝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袁振华律师、张伟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表决。按

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884,0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85,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67％；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57％；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884,0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85,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67％；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57％；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6％。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07,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09,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44％；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6％。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884,0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85,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67％；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57％；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73,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884,0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85,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67％；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57％；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6％。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刘棠枝、施驰、

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398,13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75,0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3％；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与锋芒信息和小湃科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股东施驰、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上

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1,183,783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89,4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3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关联租赁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刘棠枝、施驰、

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398,13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575,0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3％；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刘棠枝、施驰、

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398,13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12,2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894％；反对4,504,5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310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12,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6537％；反对4,504,52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34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刘棠枝、施驰、

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5,398,13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12,2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894％；反对4,504,5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310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12,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6537％；反对4,504,52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34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73,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离职员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73,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73,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73,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7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0％；反对4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689,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0％；反对259,4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991,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93％；反对259,43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231％；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76％。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届监事会成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50,0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51,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43％；反对64,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选举，赖伟德先生、刘棠枝先生、施驰先生、林劲先生、张知先生、应一鸣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白华先生、彭宁先生、马少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具体的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选举赖伟德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74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43,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546%；

（2）选举刘棠枝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74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43,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546%；

（3）选举施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74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43,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546%；

（4）选举林劲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74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43,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546%；

（5）选举张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732,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1%；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34,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400%；

（6）选举应一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74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43,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546%；

（二）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白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17,1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19,0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07%；

（2）选举彭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17,1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19,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07%；

（3）选举马少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17,3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19,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10%；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选举，黄文波先生、刘泽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1）选举黄文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24,6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2%；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226,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529%；

（2）选举刘泽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706,9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4%；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8,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7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振华、张伟敏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创维数字 公告编号：2021-031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离职员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年4月15日该议案获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原公司职员：张君强、黄孟一、陈志恒、廖康平、李昶松、殷勤武、周绍卿、彭广冉合计共8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2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上述议案， 公司将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共128,000股， 公司总股本将减少128,

000股，占变动前总股本0.01%，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

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

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1年4月16日至2021年5月31日期间，每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6楼

（2）联系人：证券部

（3）邮政编码：518057

（4）联系电话：0755-26010018

（5）传真号码：0755-26010028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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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创维数字”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4月15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董事。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赖伟德先生主持，公司9名董事全部参与表决，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赖伟德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

会届满时止。 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

1.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赖伟德（主任委员）、刘棠枝、施驰、林劲、应一鸣、白华（独立董事）、

马少平（独立董事）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白华（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知、应一鸣、彭宁（独立董事）、马少平（独

立董事）

3.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彭宁（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施驰、马少平（独立董事）

4.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马少平（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知、白华（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施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简历

见附件。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常宝成先生、 张知先生、CHOI�

JONG� KI（崔钟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茵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上届公司副总经理薛亮先生、赫旋先生、宋勇立先生本届不继续担任公司高管，于股份公司离任后仍在职，

并仍继续在公司子公司担任相关的职务，上述人员的离任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研发生产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

薛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26,855股，赫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60,920股，宋勇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55,

404股，均承诺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张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张知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梁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梁晶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简历见附件。

证券事务代表梁晶女士通讯方式：

联系电话：0755-26010680

传真：0755-26010028

邮箱:� skydtbo@skyworth.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1道创维大厦A座16楼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

简历

一、施驰先生，1971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政协深圳市第

五届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第七届青联常委，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

深圳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会长，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 2000年加入创维集团，历任创维集团数字

电视事业部副总经理，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创维集团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创维液晶器件

（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其主持研发的基于HFC和IP混合网络互动电视系统获2009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主持研发的数模兼容彩色电视接收机获2006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主持的“数字电视接收机节能

技术项目” 获得深圳市2010年度科技进步奖。

截止披露日，施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36,770,52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6%。除此之外，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施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张知先生，1968年出生，武汉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北京大学BiMBA、美国Fordham�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硕士，中国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 1994年加入创维集团，历任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总

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总部财务总监，创维集团财务副总监兼集

团（中国区域）财务总部会计部与财务结算中心总经理，创维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创维数字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董事，深圳市创维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创维液晶器件（深圳）有

限公司董事，深圳蜂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任武汉大学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深圳市地

方税收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深圳市国际税收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张知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3,239,34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0%。 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知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常宝成，男，1970年出生，清华大学工学博士，深圳市高层次后备级人才。 曾任清华大学热能系教师，北

京华夏资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加入创维集团，历任创维宽频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创维数字

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司研发中心与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获2006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4年度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常宝成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485,1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4%。 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常

宝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四、CHOI� JONG� KI（崔钟祺），男，1956年出生，毕业于韩国崇实大学机械专业，韩国国籍。历任韩国亚南

电子开发部工程师、技术部部长、采购部部长、制造部部长，亚南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东莞亚南电子厂制造总经

理。 现任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制造总部总经理、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创

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宝安分厂负责人。

CHOI� JONG� KI（崔钟祺）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5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 除此之

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CHOI� JONG� KI（崔钟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五、王茵，女，1973年出生，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中国会计师。 1999年加入创维集团，历任创维彩电事

业部营销总部财务部会计，创维网络通讯（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创维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创维电子(内蒙古)有限公司制造工厂总会计师，创维彩电事业部制造总部财务副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

监，兼任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王茵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3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 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茵女

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六、梁晶，女，1987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11年3月至2015年6月于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法律事务

部工作，2015年6月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工作至今。 梁晶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梁晶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34,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 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梁晶女士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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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司” 、“创维数字” ）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4月15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各监事。 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黄文波先生主持，公司3名监事全部参与表决，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选举黄文波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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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韩国ECOPRO� BM公司签署动力电池用高镍前驱体

（NCA和NCM）2021-2023年供应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签署的备忘录，属于双方进一步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约定，受具体实施

进度等因素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概述

为保障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格林美” ）高镍前驱体2021-2023年产销目标实

施与锁定订单预期， 公司与韩国ECOPRO株式会社子公司ECOPRO� BM� CO., � LTD.（以下简称

“ECOPRO� BM” ）于近日就新能源动力电池用NCA&NCM高镍前驱体材料2021-2023年供应签署了

备忘录 （MOU）。 依据备忘录， 公司于2021-2023年将向ECOPRO� BM供应总量不少于17.6万吨的

NCA&NCM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

次签署备忘录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介绍

ECOPRO� BM为韩国ECOPRO株式会社（以下简称“ECOPRO” ）的子公司。 ECOPRO是一家根

据大韩民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公司，主要产品是 NCA及NCM等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目前是全球核心的

高镍正极材料生产商，是三星 SDI等全球核心电池厂的高镍正极材料外部核心供应商。

ECOPRO� BM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COPRO� BM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三、备忘录的核心内容

1、标的：高镍前驱体（NCA&� NCM）。

2、 供应数量：2021—2023年， 总量不低于17.6万吨。 其中，2021年不低于3万吨，2022年7.3万吨，

2023年在确保7.3万吨的基础上保持增长，具体以后续采购合同为准。

3、计价方式：以LME、MB价格为基础，每年6月和12月确定下半年的定价模式，以最后的合同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ECOPRO是全球核心高镍正极材料生产商， 是三星SDI等全球核心电池厂的高镍正极材料外部核

心供应商。 格林美是世界三元前驱体材料研究与制造的优势企业，公司核心产品高镍三元前驱体成为世

界高质量产品代表，高镍与单晶三元前驱体材料成为世界新能源动力电池三元材料的优质关键原料，建

立了从动力电池回收、钴镍原料制造到NCA&NCM三元前驱体材料制造的完整的“化学原料体系+前

驱体制造体系” 核心体系，主流供应SAMSUNG� SDI、ECOPRO、CATL、LGC、容百科技、厦门钨业等全

球行业主流企业。 格林美的世界顶端优质客户群、技术与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彰显出格林美全球核心竞

争力。

NCM和NCA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是三元动力电池用最新一代高镍前驱体材料，本次备忘录签署将

有效推进公司NCM和NCA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制造产能的大规模扩展，为公司三元前驱体2021年产销

10万吨与2025年产销40万吨远景目标的落地实施提供强大的国际市场保障，进一步奠定公司在高镍三

元前驱体材料的全球市场核心地位，大幅提升公司以及双方NCM高镍和NCA三元材料的全球市场占有

率，助力公司打造世界核心的动力电池原料与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制造基地，为2021年以及“十四五”

开新局与实现业绩高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本次与ECOPRO� BM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彰显了公司在

高镍NCM和NCA前驱体材料方面的技术地位与质量品牌地位，对提升公司高镍前驱体材料全面参与国

际主流市场竞争，进一步拓展国际高端动力电池市场具有积极推进作用，有利于提升公司动力电池材料

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全球核心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本备忘录属于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受具体实施进度、项目情况等因素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双方若有正式合作协议签署，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双方签署的《ECOPRO&GEM动力电池用高镍前驱体（NCA&NCM）2021-2023年供应备忘录

（MOU）》。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97� � � � � � � �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1-032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投资者。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认真研

究中小投资者意见，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民主性。 互动邮箱：db@sunward.com.cn； 互动电话：

0731-86407826。

3、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增加、修改、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14:00在本公司办公楼601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4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清华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2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山河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425,473,6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12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50,465,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83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275,008,4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288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5,414,1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9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54,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860,0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69%。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聘请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逐项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议案1.00�《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89,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59％；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172％。

议案2.00�《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89,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59％；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172％。

议案3.00�《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89,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59％；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172％。

议案4.00�《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89,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59％；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172％。

议案5.00�《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355,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5,7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1％；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6.00�《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323,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6％；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63,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02％；反对1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7.00�《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355,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5,7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1％；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8.00�《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89,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59％；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172％。

议案9.00�《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355,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5,7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1％；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10.00�《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355,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5,7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1％；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11.00�《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466,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81％；反对4,007,6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9787％；反对4,007,60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2.00�《关于2021年营销业务担保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692,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3％；反对781,4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2,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669％；反对781,42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3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13.00�《关于2021年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337,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79％；反对4,136,2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7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7,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035％；反对4,136,2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9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4.00�《关于变更拟设立融资租赁公司投资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076,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9％；反对248,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65,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083％；反对2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

议案15.00�《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25,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6％；反对248,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65,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083％；反对2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议案16.00�《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634,5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8％；反对1,839,07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5,0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0319％；反对1,839,0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96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7.00�《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289,3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9,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59％；反对1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9％；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17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周子豪、赵信子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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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3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5,588,3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31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董事高永忠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丁京林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叶芳出席了会议；高管叶祥忠、赵灵芝列席了会议，高管李莎燕、赵义勇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586,571 99.9995 1,80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586,571 99.9995 1,800 0.000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514,477 99.9797 18,382 0.0050 55,512 0.0153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514,477 99.9797 18,382 0.0050 55,512 0.015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585,571 99.9992 1,800 0.0004 1,000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586,571 99.9995 1,800 0.000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113,654 99.8701 474,717 0.129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5,113,954 99.8702 473,617 0.1295 800 0.000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邱子欣 365,511,495 99.9789 是

9.02 叶祥忠 365,575,184 99.9963 是

9.03 赵灵芝 365,575,184 99.9963 是

9.04 王丹 365,575,184 99.9963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龙成凤 365,581,886 99.9982 是

10.02 王贵强 365,581,885 99.9982 是

10.03 邢会强 365,581,885 99.9982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邢庆超 365,509,792 99.9785 是

11.02 陈存仁 365,577,386 99.9969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25,875,5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8,150,2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559,848 99.9757 1,800 0.0155 1,000 0.008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512,944 99.4570 1,800 0.3490 1,000 0.194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046,9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838,561 99.8479 1,800 0.0977 1,000 0.0544

2

关于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为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839,561 99.9022 1,800 0.0978 0 0.0000

3

关于2021年度董事及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366,644 74.2192 474,717 25.7808 0 0.0000

4

关于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暨预计担保

额度的议案

1,366,944 74.2355 473,617 25.7210 800 0.0435

5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5.01 邱子欣 1,764,485 95.8250

5.02 叶祥忠 1,828,174 99.2838

5.03 赵灵芝 1,828,174 99.2838

5.04 王丹 1,828,174 99.2838

6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6.01 龙成凤 1,834,876 99.6478

6.02 王贵强 1,834,875 99.6477

6.03 邢会强 1,834,875 99.6477

7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7.01 邢庆超 1,762,782 95.7325

7.02 陈存仁 1,830,376 99.4034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贾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及列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6日


